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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电 力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

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

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

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召开。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

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公司《章

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

的立场，对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和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

见： 

一、对公司调整沙角 A 电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独立意

见 

调整沙角 A 电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，是公司根据目前沙

角 A 电厂的机组关停计划，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相关规定

做出的合理调整，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及规则的要求，符合公

司实际情况，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形，调整后能够更真

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财务会计信息更加客观

和公允。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审议和表决

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，同意公司本次

调整沙角 A 电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事项。 

二、对公司变更部分董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阅阎明先生的个人履历，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

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股票上市规

则》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，不存在有关法律法规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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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担任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。阎明先生的教育背

景、专业知识、工作经历和经营管理经验等能够胜任所聘岗

位的职责要求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。同意推荐阎明先生为公

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。 

三、对 2019 年度公司与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日常

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

1、合法性 

2019年1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

我们对《关于 2019 年度公司与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日

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；全体与会

董事认真审议了上述议案。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召集、召开会

议的程序和过程中都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《章程》的

规定；同时由于上述事项属于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控股

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粤电集团”）或其

附属企业发生的交易行为，是关联交易，因此在关联交易表

决时，所有关联方董事都遵守了回避的原则，7 名非关联方

董事一致表决同意上述议案，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方董事存

在违反诚信原则，作出上述决议和披露信息的情形。 

2、公平性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粤电集团及其附属企业发生燃料

材料采购、电力采购、公共生产费用分摊、接受劳务/服务、

提供劳务或服务、销售产品、场地租赁等行为属于关联交易。

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关联交易的标的

权属清晰，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、履行其义务，交易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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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，定价公允，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

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3、可行性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粤电集团及其子公司和关联方在

电厂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日常性交易，有利于双方充分发

挥在集中采购、电力营销、生产管理等方面的优势，节约成

本、提高效率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。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 

 

 

 

沙奇林              沈洪涛               王  曦 

 

 

马晓茜                 尹中余         




